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 
 
 
 

 

【行政院通過「家用天然氣供氣定

型化契約」規範】 

(資料來源：消費者保護處) 
 

 為健全家用天然氣交易，經濟部於 102 年訂立家用

天然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。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

之發展，用戶數量日益增多，為預防消費糾紛及維

護供氣安全，該部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

授權研訂「家用天然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」草案，規定事業提供之天然氣及設備

應符合最新國家標準；事業應將機械表與微電腦瓦

斯表之優劣差異，使用天然氣與設備之正確操作方

法，於供氣前以書面告知用戶；事業進行設備保養

而有停氣必要，應於停氣 72 小時前通知用戶等。前

揭草案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90 次會議通過，並

經行政院核定，經濟部於本日 (114 年 2 月 26 日 )公

告，提升位階為具強制力之法規命令，後續將由經

濟部輔導業者遵守。本項法規命令適用於事業與家

庭用戶之天然氣供氣服務，規定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 確保供氣品質：事業提供用戶之天然氣及其設

備應符合最新國家標準，並加入足資嗅辨之嗅

劑。  

二、 選用計量表：  

(一 ) 事業應將機械表與微電腦瓦斯表之優劣差

異、使用天然氣與其設備之正確操作方法

及應行注意安全事項，於供氣前以書面告

知用戶。機械表與微電腦瓦斯表之差異如

下：  

1、機械表僅有計量天然氣功能。  

2、微電腦瓦斯表除計量天然氣功能外，其裝有微

電腦晶片、感震器、壓力開關、緊急遮斷

閥等零組件，具有漏氣遮斷、超時遮斷及

地震遮斷等安全功能。  

(二 )計量表依燈別及種類之不同，其基本費有所

差異，以 5 燈以下為例，機械表之基本費為

新臺幣 60 元，微電腦瓦斯表為 100 元。計

量表由用戶於聽取事業專業評估建議後選

用之。  

三、依法規收費：  

(一 )事業向用戶收取之天然氣費用，包括基本費

及按實際用氣量乘以從量費計算之費用。  

(二 )事業依法規向用戶收取之基本費、從量費、

停氣費、復氣費及非定期檢查之檢查費用，

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用計算方式辦

理。  

四、逾期違約金：用戶未依繳費通知單所定

期限繳交天然氣費用，逾期在 7 日以內

者，免收違約金；逾 7 日起至第 14 日止

依應繳天然氣費用加收百分之一之違約

金；逾 14 日者，依應繳天然氣費用加收

百分之二之違約金；應繳天然氣費用達二

期以上且經催收程序仍未繳納者，依應繳

天然氣費用加收百分之四之違約金，至繳

納為止。  
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表示，依消費者保護

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，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

化契約若有違反公告事項之情形，除法律

另有處罰規定外，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

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

元以下罰鍰；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

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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